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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在宁波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市
政府首次通过现场汇报而非书面
的形式，作我市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亮出全市国有资
产“大账本”。

在此之前，市政府已连续三
年向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专项报告
了行政事业、国有企业、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并根据人大审议
意见落实整改。

探一探，宁波的“家底”有多
殷实？从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情况
来看，全市国土总面积为97.32万
公顷，森林总面积 44.33 万公顷，
湿地总面积23.06万公顷，水资源
总量 122.22 亿立方米，海域面积
77.41 万公顷，大陆及海岛岸线总
长1681.91千米。

算一算，宁波的“家底”有啥增
量？据报告，2020年度全市国有企

业（不 含 金 融 企 业）资 产 总 额
19591.72亿元，同比增长 12.03%；净
资产总额 6759.37 亿元，同比增长
14.01%；此外还持有浙江省海港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60.84%股权和浙
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22.32%股权，
合计享有权益531.86亿元。

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2020
年度全市国有出资金融企业资产总
额18929.84亿元，同比增长22.7%；所
有者权益 1566.20 亿元，同比增长
15.96%，其中国有资本应享有权益为
465.28亿元，同比增长11.08%。

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
2020 年度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 总 额 3264.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07%；负债总额 1007.74 亿元，同
比增长 23.42%；净资产 2256.84 亿
元，同比增长 10.34%。此外，2020 年
度全市公路总里程6628.52公里，航
道 394.64 公里，不可移动文物 5096

处，可移动文物管理维护数量为
181026件，保障性住房共6200套。

近年来，我市不断夯实管理基
础，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稳步推进,建
立健全全口径全覆盖的国有资产报
告工作制度，国资管理重点领域和
环节取得新突破。随着优化重组国
有企业，国资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显著增强。17家市国资委出
资企业股权和市产业发展基金已划
转至通商集团等企业，重组市文旅
集团、水务集团，成立甬兴证券公
司，组建总规模 500 亿元的国企改
革发展基金，布局“246”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2020 年完成
有效投资超 650亿元。此外，我市加
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力
度，全面启动全市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摸排整治违
法违规建设别墅现象，全市违法用
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亮出全市国有资产“大账本”

2020年度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元，国有出

资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近1.9万亿元，全市森林总面积44.33

万公顷，水资源总量 122.22亿立方米……一组组数字，生

动展示着宁波国有资产厚实“家底”，写照着城市经济的旺

盛生命力，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底盘稳、基础牢、潜力强的

鲜活见证。

海量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离不开科学高效的治理

体系和与时俱进的监督机制。上月底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这份《决

定》凝聚着宁波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依法履行人大国有资产

监督职能、依法监督正确监督的实践经验。

伴随各项制度措施的完善，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刚性不

断增强，有效保障人大监督真正“长出牙齿”，必将更好为

人民管好“家底”，助力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毛林蔚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的意见》，开启了人大及其常委会
监督国有资产的新征程。

遵循中央的部署要求，宁波
市人大常委会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按照本届内实现对各维度国
有资产管理监督“全覆盖”的工
作要求，连续四年审议我市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并先后
听取审议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
报告。随着监督工作的推进，我
市国资国企改革、监管不断深
化，功能作用持续发挥，取得明
显成效；同时，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保护进一步优化，国有土地、
水资源以及海域、林地面积基本
摸清。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17 年度

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
告，听取和审议了关于 2017 年度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专项报
告。这是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此
项工作，标志着市人大常委会对我
市国有资产常态化监督迈出了第一
步。

调研市机关事务局、市教育局、
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抽查市公安局等十多家主管
部门的国有资产年报⋯⋯常委会组
成人员普遍认为，近年来我市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总体上是好的，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有效，
有力地保障了机关事业单位节约高
效履职。

2019年10月28日至29日，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关于 2018年度市级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国
有企业在特有领域的影响力、带动
力、作用力进一步增强，为全市经济
社会和民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

当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仍存在一些
短板和不足，主要是持续发展基础不
够牢固，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还需优化，国资监管方式
不尽完善等问题。

针对常委会审议提出的问题和
意见建议，宁波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逐
条进行对照检查，整改责任逐条落
实。我市加大国资整合重组力度，
文旅集团 2019 年底正式挂牌，水
务环境集团 2020 年 7 月挂牌成立；
围 绕 《国 企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0-2022 年）》，2020 年新增混
改企业 21 家，其中竞争类子企业
股权多元化率突破 70%，18 个混改
项目签约，总投资约 120 亿元；17
家市国资委出资企业股权和市产业
发展基金已划转至通商集团等企
业，组建总规模 500 亿元的国企改
革发展基金，布局“246”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2020
年完成有效投资超 650 亿元。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重点听取和审议了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 局 受 市 政 府 委 托 所 作 的 关 于
2019 年度宁波市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认为，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在摸清自然资源家底、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促进节约集约利用、保护
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扎
实有效的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连续三年对行政事业、国有
企业、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进行
审议的基础上，今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20 年度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对我市各类国有资
产 管 理 情 况 进 行 了 一 次 全 面“ 体
检”。同时，会议表决通过了《宁波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为
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
障和重要制度支撑。

■连续四年审议：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全覆盖”

四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在审
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的
同时，分别重点听取和审议了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企业国有
资产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专项报告，并全面覆盖到县级
人大，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宁波特
色的做法和经验。

“这些特色经验需要通过制
定《决定》及时总结提炼，建立健
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机制，增强
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刚性。”市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彭朱刚表示，人大

国资监督是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监督”，而不是“管理”，是为了
推进国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重要制度支撑，使国有
资产更好地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目前，宁波的国有资产管理仍
存在管理不够规范、效益有待提高、
资源利用亟须优化等问题；人大国
有资产监督职责的履行过程中，也
存在信息不够充分、监督不够有力
等短板。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决
定》是弥补监督短板、切实增强国有

资产监督实效的必要之举。”彭朱刚
表示，为推动问题有效解决，亟须制
定《决定》，健全国有资产监督制度、
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加强人大对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审查监督，进一
步推动国有资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
展、造福人民。

制定《决定》由此列入了 2021
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要议题，由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组织开展文
件起草工作。

《决定》起草小组认真对照上位

法和《中共宁波市委关于建立市人
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有关要求，
梳理总结成熟经验，围绕提高报告
质量、规范审议程序、完善监督机制
等方面加强研究，于今年 9 月形成

《决定》初稿。征求了市人大常委会
各工作机构和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审计局等市
级相关部门意见和建议，并经市人
大财经委、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提
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并获通过。

■制定《决定》：固化经验、强化监督的必要之举

《决定》 从报告内容、审议重
点、工作联动、整改问责、信息公
开等方面，全面细化了监督内容和
工作举措，特别是明确提出要健全
完善国有资产报表和管理评价指标
体系，健全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衔
接机制，全面反映预算资金形成资
产情况，对国有资产开展更为精细
的“X 光体检”。

在强化法定职责、拓展监督内
容上，《决定》 聚焦监督政府管理
国有资产情况，综合运用执法检
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
法定监督方式开展监督。健全报告
机制，强调市政府按照综合报告与
专项报告相结合的方式，做好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进一
步明确和规范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
重点反映的内容。健全完善国有资
产报表和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细化
相关报表编制要求，明确通过评价
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反映管理情况
和管理成效。

在强化联动机制、规范监督程
序上，《决定》 明确，一是健全资
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衔接机制，全面
反映预算资金形成资产情况，提出
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国有资本
总体布局、资本运作、收益管理
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强调相关部
门职责，明确在市人大常委会听
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会议举行二十日前，将报告提交
市 人 大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初 步 审
议；三是提出加大国有资产审计
力度，要求形成国有资产审计情
况专项报告，发挥审计对国有资
产监督的有效作用；四是要求市
人大常委会在任期届满前一年内

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报告时，开展专题询问；五是建立
健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评价指标体
系并开展绩效评价；六是明确市人
大财经委的初步审议职责，各专门
委员会协同，合力推进人大国有资
产监督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
姚尧岳说：“按照 《决定》，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时，对国有资
产管理中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事项
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并作出相应
的决议、决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整改问责机制，按照规定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整改和审议意见落实情
况。”

在强化督促整改、提升监督实效
方面，《决定》 强化整改问责，提出
市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改问责机制，
按照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和
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同时，加强国有
资产监督与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和检
察法律监督有效衔接，提出建立联合
督办制度，推动整改问责。《决定》
还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发挥中
介机构、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作用，
对整改落实情况以及管理绩效进行评
估，增强监督深度。《决定》 强调，
要推进公开透明，及时把管理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落实、问题整改情况和
国有资产相关报表向社会公布，接受
公众监督。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姚志坚在审议
时发言，希望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贯
彻 《决定》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抓
紧补齐短板，全面履行好国有资产管
理职责，实现国有资产规范管理、运
营良好、效益提升，更好服务宁波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决定》解读：

提升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实效

延 伸
阅 读

前 言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表决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表决《《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 （（草案草案）》。）》。 （（朱勤锋朱勤锋 摄摄））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0年度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朱勤锋 摄）


